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招生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4 月 11 日(二)中午 12：30 

貳、 地點：教學研究大樓 316教室 

參、 主席：李主任秀華                                        紀錄：楊漾 

肆、 出席：如簽到單(預計出席老師：黃三峰、楊宗文、張芮語、李敏華、黃永寬、黃永旺、

張政偉) (請假老師：陳月娥、李陳鴻、牟鍾福、黃美瑤) 

伍、 招生專業化計畫宣導講座暨辦理情形報告： 

4月份 

1. 申請入學已開始報名，目前報名人數：一般組/30 名、拔河組/16名、啦啦舞組

/19名、原住民外加/9名；報名繳費至 5 月 8日(一)15:30止；即日起可上傳

備審資料到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截止日至 5 月 8日(一)21:00止。5月

12日(五)起微調面試時間，5月 17日(三)公告面試時間確認版本，5月 21日(日)

面試。 

2. 112學年度本系學士班「繁星推薦暨申請入學」招生名額，教育部核定 16名，

實際錄取 11名。錄取生截至今日(4/11)已登記就讀意願為 10名、未登記為 1

名。登記至 4月 14 日(五)下午 5時止。 

3. 4月 13日(四) 12:30-14:00於教學 537教室，辦理招生專業化講座，邀請臺南

藝術大學邱紹智博士後研究員，分享南藝大推動招生專業化計畫經驗，請師長踴

躍參與。(參加活動之教師可獲得教師成長時數、職員可獲終身學習時數 2小時)。 

4. 教育部體育署「112 年度學生漸速耐力折返跑暨仰臥捲腹推廣計畫」自 4月 11

日起至 8月將辦理共 15場次實體說明會(北區為 4/11~5/9共 4場次),請學校負

責體適能業之教職人員參加,每場次報名人數上限 150人,依序取額滿為止,後

續將視情形另適時辦理線上說明會。 

5. 教務處於 4月 13日(四)中午 12:30-14:00邀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中科陳麗如

課程督學，於教學大樓 537教室，分享 108課綱的推動與發展及大學選才，希

望能藉此機會讓師長們更了解 108課綱在教學現場的推動與未來的發展，歡迎

全校師長同仁以及家中有高中生未來可能會面對升學問題想更深入了解的師長

一同參與。  

5月份 

6. 國立基隆高中辦理模擬面試，邀請學系師長到校協助(1個名額)，時間：5月 4

日(四)下午 1400~1500或 5月 10日(三)下午 1400~1500(二擇一)，地點：國立

基隆高中，對象：高三體育班學生或對運動有興趣的學生；將補助鐘點費 1000

元及交通費。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系 112學年度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之附表 4、5(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招生委員會議修正 112學年度二年制學

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之考試辦法及配分方式如下表。(紅字為修正處)。 

二、 增訂工作年資查核表(空白)、運動或社會服務表現上傳資料表(空白)、各領

域專業證照列表(空白)為附件，請討論。 

 

決  議：本系新增 112 學年度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之附表 4、5 如下表。 

 

體育推廣學系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 

名額 50名 

學位

授予 

修業年限內依本校學則規定至少二年，至多四年，至少修滿 72學分（含術科），成績及格並完成

本系畢業資格者，授予體育學學士學位。 

報名

資格 

一、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畢業者。 

二、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三、 具【附錄一】報考技術校院二年制學歷（力）資格認定基準條件之一者。 

四、 報考者除上列資格之一外，另須具備工作年資至少 2個月。 

繳交

表件 

詳見簡章第 1、2頁規定，各項資料均須於 112年 6月 15日(四)前以「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委

員會。 

書面

審查

內容

及 

評分

標準 

一、 年資證明正本(本項至多 15分) (請按照公告之附表 4格式撰寫) 

每一個月工作年資以 0.5分計算，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 

二、 運動或社會服務表現(本項至多 30分) 

(一) 在相關組織(產業)任職者至多加 30分。 

(二) 社會服務(需經主辦單位出具證明)。  

1. 志工服務每小時加 1分。 

2. 擔任裁判每次加 5分。 

3. 活動工作人員每次加 5分。 

(三) 個人或運動帶隊成就(需經主辦單位出具證明) 。 

1. 國際賽事每次加 30分。 

2. 全國比賽每次加 20分。 

3. 縣市比賽每次加 10分。 

4. 鄉鎮比賽或校際比賽每次加 5分。 

三、 各領域專業證照影本(本項至多 15分) (請按照公告之附表 5格式撰寫) 

(一) A級或甲級加 15分。 

(二) B級或乙級加 10分。 

(三) C級或丙級加 7分。 

(四) 志願服務證加 10分。 

四、 自傳及讀書計畫(含報考動機)(本項至多 30分) 

五、 其他特殊成就需提出佐證資料。(本項至多 10分) 

註 1.上述各類證照，以項目分項擇一採計。例如：持有游泳協會的 A、B、C級教練證共 3張，報

名時可繳交最高級(A級)證照，其餘同一運動種類證照則無法採計分數。(至多採計 3張) 

註 2.有關證照等級，由本系認定之。 

備註 

一、 上述資料請以「年資正本」、「運動或社會服務表現」、「各領域專業證照影本」、「自傳及讀書

計畫(含報考動機)」、「他特殊成就」依序裝訂成冊乙份。 

二、 【附錄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第 3條第 9項其中『相關工作經驗』之範圍： 

(一)曾任職體育相關人民團體或公司之專職人員之相關經驗，且領有薪資所得及勞健保。 

(二)曾擔任專任教練且有帶隊經驗，具全中運比賽之項目前六名。 

三、 所繳各項資料，請於放榜後一週內向體育推廣學系領回，逾期不負責保管。 

四、 聯絡電話：（03）3283201轉 8513、8515行政秘書。 



【附表 4】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工作年資查核表 

考生姓名  
報考系所 

班別 

體系推廣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學 

歷 

□一般                         學校    年   月    畢業 

□同等學歷 

大學（學院）          學系肄業 

考試                 類科   年   月及格 

專科     年制          科    年   月畢業 

 其他： 

工 

 

 

作 

 

 

資 

 

 

歷 

 

 

 

序 

號 

號 

 

號 

服務機關 

名稱 

職    

稱 
任職起迄時間 年資 

得 

分 
備註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一、各項工作資歷請依時

間先後逐一填寫。 
二、年資計算至報

考當年 7月 31
日截止。 

三、必須檢附足資
證明工作年資
之服務證明(離
職證明書、在職
證明書、所得扣
繳憑單或勞保
等)，如無證明
或證明不清楚
者，本校得不採
計。 

四、標示「＊」各欄，考

生請勿填寫。 

五、如表格不敷使用，可

自行影印。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 月至 年    月 月 ＊ 

 

年資總得分 ＊ 分 年資合計 月 

複查

人員

簽章 

＊ 

 

查驗

人員

簽章 

＊ 

 
考生確認 

年資簽章 
 

本人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應負法律責任，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

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概無異議。 

                                 考生簽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報名時請至招生系統上列印、填寫） 



【附表5】   112 學年度國立體育大學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招生 

各領域專業證照列表 

如無，請勾選 □無各領域專業證照。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照正面） 
 

 

 

 

 

 

 

 

 

 

（證照反面）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照正面） 
 

 

 

 

 

 

 

 

 

 

（證照反面）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照正面） 
 

 

 

 

 

 

 

 

 

 

（證照反面） 
 

 

 

 

 

 

 

 

 

 

 

註 1：上述各類證照，以項目分項擇一採計。例如：持有游泳協會的 A、B、C級教練證共 3張，報名時

可繳交最高級(A級)證照，其餘同一運動種類證照則無法採計分數。(至多採計 3張) 

註 2.有關證照等級，由本系認定之。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3:30 

備註：依據 10/14(五)111年 10月 14日「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通知信件，教育部核定 112學年度

本系學士班「繁星推薦暨申請入學」招生及外加名額(調整後為 16名)，不得由考試分發名額調整，

需由個人申請名額調整(原 28名需減少 4名，改為 24名)。 


